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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16-04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补充说明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为协议双方的合作意愿及后续合作的依

据。本公司尚未实际开展该项合作。 

2、协议双方尚未就新设平台公司注册资本规模、出资比例、资本金筹措、

引进其他战略投资者、注册地、公司宗旨、经营范围、发展战略、业务规划、公

司治理机制、发展项目、整合标的、引进团队及其技术成果的转化、以及其他相

关具体合作事宜进行可行性论证。 

3、公司除明确合作联系人外，尚未配备其他相应人员。 

4、不排除经协议双方共同论证，因合作条件未成熟、或双方就具体合作事

宜无法达成一致、或未来协议履行出现重大障碍等原因终止本协议。因此，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化股份”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9日发布了《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公告》（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本公司临 2016-03号公告）。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公告格式指引》的有关要求，就该公告有关内容

补充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聚源”）股东结

构 

中芯聚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

海）有限公司持有 45%股权、丰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5%股权、宁波月湖香

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15%股权、上海芯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2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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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2、中芯聚源主要财务指标 

经审计的 2014 年末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9,458,618.04 元、归属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8,474,958.67 元、主营业务收入 7,083,333.30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974,958.67 元。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平台公司，其主要业务模式为包括但不限于引进国内外优

秀专业团队、技术实施新的电子化学材料发展项目；收购兼并有价值的电子化学

材料生产经营或技术服务领域的企业。同时，以新设平台公司为着力点，开展技

术、管理、人才交流培训等领域合作。 

目前，尚属协议双方的合作意愿阶段。协议双方尚未就新设平台公司注册资

本规模、出资比例、资本金筹措、引进其他战略投资者、注册地、公司宗旨、经

营范围、发展战略、业务规划、公司治理机制、发展项目、整合标的、引进团队

及其技术成果的转化、以及其他相关具体合作事宜进行可行性论证；尚未就开展

技术、管理、人才交流培训形成具体合作方式。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鉴于本项合作尚未实际开展，预计不会对本公司当年业绩产生影响。如后续

合作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签订本协议，推进本项合作，有利于公司现有电子化学材料业务的发展，对

推进本公司转型升级积极重要意义。 

本公司电子化学材料业务现由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凯

圣”）和浙江博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博瑞”）2 家全资子公司负

责经营。其中： 

浙江凯圣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6 日，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企业性质为有限

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雷俊，注册地址为衢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念化路 8 号，经营范围：电子级氟化铵、缓冲氧化蚀刻液（BOE）生产（凭《安

全生产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2017 年 9 月 19 日止）；危险化学品批发（无仓

储）（具体品名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3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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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

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浙江凯圣总资产 39894.92 万元（未经审计，合并

数，下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4201.56 万元，2015 年 1-9 月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 16171.5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966.82 万元。目前，浙江凯圣经营

的湿电子化学品主要为氢氟酸、硝酸、硫酸、盐酸、双氧水、BOE、氟化铵、氨

水等，品质达到 ppt 级。主要客户包括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马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等。 

浙江博瑞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企业性质为有

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王绍勤，注册地址为衢州市柯城区雨丝

路 28 号 12 幢 101 室，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具体品名详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7 月 2 日止）；电子产品及电子材料的

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电子产品、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博瑞目前尚处项目建设期，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7879.56 万

元（未经审计，下同），净资产 7924.71 万元，2015 年 1-9 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0.43 万元，净利润-75.29 万元。 

为了抓住我国信息产业发展机遇，满足电子化学材料国产化进程需要，本公

司已确立将自身打造为国内电子化学材料生产研发龙头企业作为发展目标及转

型升级的重要措施。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已计划分别投资 15,397.08 万元、

12,035.11万元、80,106.94万元实施高纯电子气体项目（一期）、高纯电子气体

项目（二期）、含氟特种气体项目（相关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5 年 8 月 25 日披露

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以此作为实施上述发展

战略的主要措施之一。 

本公司除拓展现有电子化学材料业务外，还将本着开放发展、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原则，加强对外合作，构建本公司电子化学材料产业良好发展环境和空间，

以此加快本公司电子化学材料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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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项合作与本公司现有发展战略、现有业务具有高度协同性，有利于

促进本公司电子化学材料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促进本公司转型升级。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为协议双方的合作意愿及后续合作的依据。

目前，本公司尚未实际开展该项合作；尚未就该项合作的具体内容进行可行性论

证；除明确合作联系人外，尚未配备其他相应人员。不排除经协议双方共同论证，

因合作条件未成熟、或双方就具体合作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或未来协议履行出现

重大障碍等原因终止本协议。因此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本公司将积极与合作方就上述合作具体事宜进行论证、协商，力争本合作事

项尽早得到有效落实。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合作事项的相关进展或重大变化，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包括签订后续协议、协议变更、协议中止、协议终止、协议履行出现重大障

碍、协议履行完毕等。 

本公司已披露本合作事项的补充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6年 1月 20日起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月 20日 


